
宿州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管理

办法

第一条 为打造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平台，提高社

区卫生服务质量，根据国家、省、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要求，

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宿州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新建住宅小区、旧城

区连片改造居民区建设项目（含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安置

房开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配套规划建设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设施，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第四条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埇桥区政府、宿州

经开区管委会、宿马园区管委会、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城乡

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有关单位编制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设置规划，科学合理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原则上

城市每个街道办事处设置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社区

居委会设置不低于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第五条 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做好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建设工作。



（一）市城乡规划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将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详细规划时明确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用房的位置、建筑面积和相关技术指标作为土地

供应时的规划条件，并将相关情况上报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领导小组。

（二）市国土资源部门在商住类土地挂牌出让时，应在招

拍挂公告中载明开发单位须按照规划条件配套建设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建成后产权无偿移交等要求，并在土地出让合

同中予以明确。

（三）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房管部门应指导开发建设单

位将配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选择在小区内中心或交

通便利位置，相对独立，便于为居民开展服务。督促开发建

设单位同步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

（四）街道办事处要在新建住宅小区和棚户区连片改造

时，提前介入并积极履行职能，监督开发建设单位按要求规

划设计、建设、移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

第六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纳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与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一般情况下与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相

邻。

第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配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符合原

卫生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要求，具体



建设面积由开发建设单位按相关规范编制规划设计方案，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查、市城乡规划局核准，经市城乡

规划委员会审议确定。

第八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综合查验后及时将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无偿提供给埇桥区人民政府、宿州经

开区管委会、宿马园区管委会、市高新区管委会并办理不动

产过户手续，由埇桥区人民政府、宿州经开区管委会、宿马

园区管委会、市高新区管委会统筹安排使用；埇桥区人民政

府、宿州经开区管委会、宿马园区管委会、市高新区管委会

及其所属单位投资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安置房等建

设项目，直接由其安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建设。未经市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变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的使用性质，不得擅

自处置。

第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商用住宅待

建项目，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布局要求，应建设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用房而未在规划条件中明确配建的，依法

支持建设方增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设施。

第十条 已建居住区未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的，由埇

桥区人民政府、宿州经开区管委会、宿马园区管委会、市高

新区管委会负责建设，或通过购买、置换和调剂等方式解决。



第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房建设相关部门和工作

人员出现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反有关规定的，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各县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市城乡规划局、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的督促落实。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